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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改革最低工資檢討機制  保障工資促進基本生活」 

就 優化法定最低工資檢討機制第二階段諮詢 提交意見書 

1. 引 言

根據政府統計資料，過去十多年來本港貧窮人口(政策介入前)創有紀錄以來新高，當中有經

濟活動惟仍處於貧窮困境的在職貧窮家庭數目及人數均不斷上升，反映勞動市場財富分配失效，

在職勞工無法透過自身就業以維持基本生活開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歡迎最低工資委員會現正

全力推展研究如何優化法定最低工資檢討機制，包括檢討周期、如何提升效率，以及在最低工資

水平和維持經濟發展等元素之間取得平衡。 

繼 2023年 4月本會就優化法定最低工資檢討機制的第一階段諮詢提交意見書後，現特別就

第二階段諮詢提交意見書(2023年 6月 5日至 25日)。過往最低工資的機制不善及工資水平太低，

基層勞工辛勞工作仍三餐不保，子女陷入跨代貧窮困境，促請當局完善最低工資檢討機制，大幅

提升最低工資，才有望消除貧窮問題。 

2. 本港法定最低工資 多年來無實質改善 政府未做好一次財富分配政策

一如早前意見書分析，本港雖然自 2011 年起實行法定最低工資，並每兩年進行檢討，惟在

職貧窮問題持續嚴峻，最低工資水平未能有效保障基層勞工及家庭的生活。縱使最新法定最低工

資水平由 2023年 5月 1日起上調每小時 40元，有關水平仍未有決心完善勞工保障。 

市民在就業市場透過自身勞動力或其他方式獲取收入的情況，屬「一次財富分配」階段，完

善的勞工保障和就業政策，能促進個人能力脫貧，最低工資是其中重要的政策，最低工資水平合

理，基層不用進入靠政府資助的二次財富分配，本港的貧窮人口亦會下降，因此，建立公平合理

的勞動市場待遇，避免市民陷於困貧至為重要，亦縮窄貧富差距。 

3. 本會就第二階段諮詢的意見

3.1 檢討周期: 本會非常同意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周期修改為「一年一檢」。 

理據: 本會認為，訂立法定最低工資的首要目標，應該是「保障和逐步提升勞工的收入待遇，促

進缺乏議價力的低薪勞工，透過工作達致有效的財富分配」，防止低收入勞工工資水平過低，以

求能趕上整體工資上升，確保其有足夠的購買力，應付勞工基本生活所需。一年一檢是確保所有

勞動者的工作待遇，能適時趕得上整體工資改善的速度，避免出現工資差距擴大，甚或生活質素

倒退的不良現象，打擊勞工透過自身努力改善生活的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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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採用指標或以指標構成的方程式調整: 本會非常同意採用指標或以指標構成的方程式調整法

定最低工資水平。 

理據: 建立客觀的指標或指標構成的方程式調整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增加調整機制的透明度，讓

公眾更掌握調整的理據，並避免予人目前最低工資委員會勞資雙方代表內部討價還價，或人為任

意決定、閉門造車的負面觀感；另外，方程式可讓工資水平更客觀、科學地調整，令市民更掌握

調整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依據，以及主要倚重那些元素。 

3.3 指標構成的方程式: 本會認為指標構成的方程式應包括: (1)物價變動╱通脹╱購買力、(2)工資

水平╱住戶入息，以及(3)生活工資╱家庭基本生活需要 

理據: 

(1)物價變動/通脹/購買力(例如:綜合/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變動、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變動、公共

交通/服務及各行業的加價幅度、原材料價格變動、「一餐飯」的開支等。)

如前文提及，法定最低工資必須反映社會認可保障勞動者工作後，認為應獲得的最基本生活

水平，因此，工資水平最起碼能確保購買力不受通脹或物價上升而被蠶食。因此，維持相應的購

買力屬不可或缺的指標。因此，法定最低工資除了應由每兩年一檢，改為一年一檢外，更應採取

預測性的方式，估算未來市場消費物價的變動，避免出現最低工資水平滯後於檢討期(1年、2年

或更長時間)的問題。除消費物價指數外，當局更應參考整體勞工市場的工資中位數的某一水平，

作為調整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標準， 

(2)工資水平/住戶入息(例如:工資中位數的特定比例或變動、名義工資指數/實質工資指數變動、

低薪行業僱員每小時工資第十個百分位數變動、住戶入息中位數變動、公務員調查薪酬水平

或大型私營機構薪酬調整機制/加幅、整體勞工市場工資變動等。)

此外，經濟發展和增長往往導致全港整體工資水平增加，工資中位數反映了勞動市場上一般

僱員的工資水平，若參考以全港每月工資中位數的某一百分比作調整法定最低工資的標準，目的

是希望最低工資水平能跟隨經濟發展水平，讓基層勞工分享經濟發展成果，避免最低收入水平的

勞工待遇落後於整體勞工待遇水平。透過立法確定勞動者的應有基本待遇，保護在市場中議價能

力較低的勞動者，能積極透過此公共政策保障低薪僱員，以增強財富再分配功能力度，扶助在職

貧窮勞工，縮窄貧富差距及減少跨代貧窮。 

參考其他國家及地區經驗，本會建議最低工資水平應訂於工資中位數一半(50%)至三分二

(66.7%)的水平間，初期可訂為較保守的 50%水平而在日後再逐步調升。與此同時，當局亦應加

入消費物價的預測性因素，加入預測未來通脹幅度(例如:2-3%)，避免因統計數據滯後，導致法定

最低工資水平的購買力低於通脹的問題。 

(3)生活工資/家庭基本生活需要(例如:生活工資（泛指工作收入足以維持自己及家庭的基本生活

開支）、公共租住房屋家庭平均開支、家庭生活需要及緊急儲備金、一人住戶每月開支中位數

的特定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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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生活工資制度的確立，強調工作收入應能維持勞動者自身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開支，

反映了社會尊重勞動者透過工作換取合理的基本生活待遇，因此，方程式亦應加入生活工資元素

的考量，避免法定工資水平過低，令勞動者難以維持基本生活開支。 

3.4 檢討有關指標或方程式: 本會非常同意將來需要不時檢討有關指標或方程式 

理據: 由於指標或方程式在實施後有機會偏離原有政策目標，因此需要不時檢討有關指標或方程

式，避免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未能達致原來保障勞工，有效提升勞動者生活水平的目標。 

3.5 檢討周期: 本會認為檢討有關指標或方程式的周期應為每五年一次 

理據: 每五年一次的檢討週期，有助維持調整機制的穩定性，同時亦確保有較充足年期的統計數

據以作參觀，用作日後不時檢討指標或方程式之用。 

19 個基層團體聯署名單: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基層勞工關注組  新移民互助會  婦女就業關注會 

反歧視關注會基層婦女健康組  兒童權利關注會  基層綜援關注會 

基層兒童幼稚園教育關注組  新青權利關注會  特殊教育需要學童關注組 

露宿者權益關注會  香港老人權益聯盟  病人權益協會 

中港分隔單親組  中港家庭團聚權益關注組  基層房屋關注組  單身人士住屋關注組 

老人健康關注組  關注精神復元人士權益會 

2023 年 6 月 23 日 


